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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現行我國刑事訴訟法流派分析 

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可以區分為德派、美派、日派、及實務派。

其中美、日兩派與實務派見解有比較高度的相似性，以國家考試的

重點來說無疑應以實務派見解為主。此外，筆者建議讀書時，應至

少記憶「一說」與實務見解相反或補充實務見解不足的學說見解，

於答題時加以鋪陳會有較亮眼的分數1。  

二、改題老師怎麼想，你就要怎麼寫 

筆者於研究所時的指導老師，幾乎每年都會加入司律考試的閱

卷陣容，老師在某次導生聚閒聊的話令我印象深刻：「我們每次開

始改考卷之前都會開會，針對每個爭點的配分以及答案開會討論，

最後決定出一個正確答案，每份考卷再由兩位老師平行雙閱，所以

現在我們國考改題標準可以說已經非常客觀且一致。」 

聽到這邊就可以知道所謂的「正確答案」是什麼了，無疑指實

務已有定論的見解，但配分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舉例來說，一題 30

分的刑訴題目，爭點至少會有 3 到 5 個，每個爭點有固定的配分，

當然還會保留一些彈性空間讓改題老師操作。 

假設 30 分的題目，共 5 個爭點，每個爭點配分為 6 分，寫到正

確爭點者有 4 分，論述詳實且寫到正確答案者再加 2 分2；反之，如

果有寫到爭點但採取不是老師開會所討論出的正確答案，但論述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要特別注意的是，106 年司律考題改制後，比較沒有以往爭點太多寫不完的煩惱，但是在

時間掌控上依舊非常重要，因為一個爭點必須鋪陳論述實務見解、學說見解以及個人意見

三大部分，而且出題方式不像以往那麼佛心幫你挑出爭點，而是需要自己去找尋題目中的

爭點，因此在準備考試上，仍切忌在一個爭點上熟讀狂背，結果考場上看到自己熟讀的爭

點考出來就見獵心喜狂寫，最後的下場就會是只寫到一個爭點，而其他爭點都遺漏了

QQ…… 
2 或許同學有疑問，一個爭點配分 6 分，那照你這樣說即便有打到爭點又寫得很好不也是只

能得到 5 分嗎？別懷疑，這就是法科玄妙的地方，永遠沒人會說你好棒！一百分唷^^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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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可能獲得 5 分（爭點 4 分，論述加 1 分）。那如果一個題目有 5

個爭點，而你只有寫到 3 個，那麼很抱歉，你這 3 個爭點寫得再好

也只能得到 15 分（但我不認為有人每個爭點都可以寫到幾乎滿

分……），反之，如果你每個爭點都點出來，那麼至少就有 20 分了，

至於你是不是採取所謂的正確答案，其實影響幅度在 30 分的題目

裡面可能最多只佔 5 分。 

簡單來說，澈底找到題目中每個爭點，遠比寫得好更重要！爭

點找出來，改題老師再不情願也要給你分數！ 

題目 A 

（配分 30 分） 

爭點 5 個 

（1 個爭點 4 分）

論述內容 

（正解 2 分／其他 1 分）

所得總

分 

考生甲 
寫到 5 個爭點 

5×4＝20 分 

全部寫到正解 

5×2＝10 分 
30 分 

考生乙 
只寫到 3 個爭點

3×4＝12 分 

全部非採正解作結 

3×1＝3 分 
15 分 

（表 1-1：考生分數落差原因分析） 

由這個表格可以看出來，勝負成敗主要在於爭點鋪陳是否全部

到位，再來才是看見解是否有達到正解的要求！ 

三、刑事訴訟解題思維與破題技法 

由上可知，想要拿高分必須要掌握所謂的「爭點意識」！在考

場上必須以尋找「爭點」為出發，找到爭點就離高分不遠了。所以

什麼都是假的，只有看出爭點，寫出爭點才是真的啊！！！拿到考

卷請深呼吸三口，默念三次：爭點、爭點，給我爭點～～。或許讀

者會認為筆者在講廢話，因為很多爭點就是看不出來，所以才寫不

出來啊！ 

其實，爭點也有大爭點與小爭點之分，所謂大爭點就是有肯否

兩說激烈論戰的那種，一般人讀書應該都會讀過，只是考題會稍微



005 第一章 破曉 
 

「包裝」一下讓你看不出來而已，其當然配分可能也比較重；但小

爭點就不同了，所謂的小爭點，就是建立在「正確的解題架構與流

程中自然浮現」，以下舉一個司法官考試的題目來說明： 

 

 

甲男、乙女為夫妻，長期與鄰居丙男不和，丙男因故與妻分居，

某日丙男帶穿著清涼辣妹丁女散步，事為甲在路上看見拍照存證

後，甲、乙即在茶餘飯後與鄰人閒談聊天時，四處宣揚丙男在外

亂搞男女關係，經丙向甲、乙說明該女子為其堂妹後，甲、乙皆

認係丙男狡辯。再將丙、丁照片加註「淫男慾女偷情大公開」後

貼在網路散布。某日雙方在馬路相遇，丙要求甲從網路撤下圖

貼，甲、乙則拒絕撤下圖貼，雙方爭執中，甲盛怒之下在當場打

丙耳光，乙在旁亦當眾辱罵丙、丁為一對狗男女，甲、乙並共同

向丙、丁稱：「再讓我們看到你們傷風敗俗行為，就小心點」，致

丙、丁皆心生畏懼。丙乃提出私下錄得甲、乙上開言行之錄音帶

及貼在網路之照片，告甲、乙共同妨害名譽及妨害自由。案經檢

察官偵查時，甲、乙皆辯稱：「我們有照片為證並非不實，丙確

有傷風敗俗行為，事關公共利益伊才如此作，不是侮辱，也非恐

嚇，且丙私下錄音未取得法院監聽票應無證據能力」。嗣經檢察

官說明丁女確為丙男堂妹後，乙才向丙道歉，但甲則始終不道

歉，丙則向檢察官表示伊撤回對乙之全部告訴，但堅決告甲到

底，試問： 

私人採證有無證據能力？理由為何？本件丙未取得法院監聽

票，其私自取得之錄音，是否有證據能力？   

【105 年司法官第 5 題節錄】 

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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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題解析  

這題是體現「正確解題架構則爭點自然浮現」的最好例子！首先，

大爭點就是「私人取證之證據能力」，而本題特別問說丙未取得法院監

聽票之錄音是否有證據能力，就是提醒考生，記得將本題涵攝前開的私

人取證爭議中，因此本題筆者不打算先寫完私人取證的抽象判斷準則

（大前提）後，再針對本題丙的部分加以涵攝，而採取夾敘夾議的方式，

於各個爭點中來回穿梭大前提與小前提進行解題。Check it out~ 

（約 715字） 

 批註欄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這種破題模式就是採取所謂的「結論提出法」，另外還有一種是「爭點提出鋪陳法」，兩

種都是很好的下筆技巧。 
4 簡單寫一下前言，提出爭點以及爭點鋪陳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，可以廣泛運用在各法科考試

中，大家要學起來喔！任何法無明文的爭議問題，都可以多用這種「爭點意識鋪陳」的方式來

開頭，這方法又可以廣泛用於商法解題中（總覺得公司法中法無明文的爭議特別多 XD），例

如：公司法對於監察人得否選任檢查人之規範並無明文，故解釋上素有爭議，分析如下……。 
5
 懂得舉一反三的同學這邊可能會有一個疑問，就是什麼樣的情況會有國家性呢？就是在國家

具有「實質支配力」的時候，例如臥底偵查或者利用線民進行蒐證的情況！ 

丙取得系爭錄音，應有證據能力 3 

按刑事訴訟法（下同）第 158 條之 4 係規範「公務員」違法

取證之證據權衡，惟「私人取得之證據」，如何判斷證據能力，

法無明文，遂生爭議，爰就本件丙之採證行為分析如下：4 

丙之行為不具國家性： 

按私人若係受國家指揮進行取證，則無疑為國家手足之

延伸時，則具備國家性，可直接依第 158 條之 4 進行違

法取證之權衡 5。 

查本件丙出於自身意志私錄甲、乙言行，並無受到國家

指揮或壓力，因而其非國家手足延伸，取證行為不具國

家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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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薛智仁，刑事程序上私人取證之證據能力－評析最高法院判決的新發展，台灣法學雜誌，

第 260 期，2014 年 11 月。這段學說見解在考場上可以用簡短內容當作附論，本書為求內

容完整性，幫助讀者理解，所以用較多的字數來解題。 

丙取證行為並無不法： 

按私人不法取證之判斷標準，係採取整體法秩序判斷，

舉凡刑事、行政及民事不法皆屬之。 

復按通訊保障監察法（下稱通保法）所規定由法院核發

之通訊監察書，主要係規範國家對人民監聽之隱私權侵

犯界限。至於私人間之隱私權侵犯，則非通保法所規範

之對象。 

查本件丙乃私人，非通保法規範之對象，無行政不法；

甲、乙之言行亦非屬「非公開言論」，不構成刑法第 315

條之 1；甲、乙之言行係於馬路上為之，難謂有合理隱私

期待，亦無民事不法。 

私人取證之證據能力判斷基準： 

承前述，丙之取證行為應無不法，則其應有證據能力。 

亦有學者認為，私人取證涉及自主性證據使用禁止之問

題，而應將取證規範和使用規範分別觀察，亦及不論取

證程序之合法與否，重點應在於證據使用判斷上，法院

應調查使用該證據是否違反憲法保障之核心領域及比例

原則，若侵害個人核心領域或不符比例原則，法院不得

使用該證據進行調查、審判 6。本件若從比例原則來看，

由於丙似是在馬路上錄得相關證據，故法院使用丙私下

錄得之甲、乙言行，並未過度侵害人民隱私權，亦符合

比例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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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者的話  

基本上法科的解題，就是要拆開題目的包裝紙，才能正確寫出爭點。

本題乍看之下好像是要考「私人不法取證」的老爭點，很多其他補習班

擬答也是這樣解，但……真的是如此嗎？ 

首先，出題老師只問「私人採證有無證據能力」，換句話說出題老師

給的暗示就是，本題是否為不法採證呢？筆者認為，不論是司法官還是

律師考試，有時候題目真的會有陷阱存在，一旦看破之後其實考得非常

簡單，所以看題目一定要仔細。 

（私人取證無不法，應有證據能力） 

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更字第 73 號判決 

按刑事訴訟法上「證據排除原則」，係指將具有證據價值，或真實之

退步言之，縱使丙取證具有不法性，學說上對於私人不

法取證之判斷基準，有與刑事實體法一致性判斷的「法

規範一致說」、「立法者決定說」、「核心領域理論」、「權

衡理論」，以及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578 號判決所

提出之「原則不排除說」。 

惟查，本件丙私錄並未使用強暴脅迫之方式，且係為提

出刑事告訴而為之，並非無故，不具刑事不法性，亦無

違背甲、乙任意性及虛偽陳述之可能，無論依上開何種

見解，均應認具有證據能力。 

結論： 

丙雖未取得法院監聽票，其私自取得之錄音並無不法性，

有證據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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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據因取得程序之違法，而予以排除之法則，然其所規範之對象，乃

國家機關之行為，而非私人。故私人取得證據之效力，應視其有無不

法，以及其所侵害對象之個人權利等加以判斷。是刑事訴訟法雖對私

人取證除聲請證據保全外，並無相關程序規定，然亦不能僅因刑事訴

訟法缺乏此部分之相關規定，即全數認定不具有證據能力而加以排

除。按無故以錄音、照相、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

言論或談話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萬元以下罰金，刑法第

315 條之 1 第 2 款雖定有明文；然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24 條第 1 項

規定：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惟同法第 29 條

規定：監察他人之通訊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罰：「三、監察者通

訊之為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，而非出於不法目的者。」而

有關言論或談話之保護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為刑法第 315 條之 1 之特

別規定，因此某行為在通訊及監察法認為係合法之監察行為，即非刑

法的「無故」為之，不受處罰，故若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29 條

之規定，而對他人之言論或談話為錄影、錄音行為，在刑法即不能認

為係無故竊錄的行為。 

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578 號判決（私人不法取證原則不排除） 

惟按刑事訴訟法上「證據排除原則」，係指將具有證據價值，或真實

之證據因取得程序之違法，而予以排除之法則。偵查機關「違法」偵

查蒐證適用「證據排除原則」之主要目的，在於抑制違法偵查、嚇阻

警察機關之不法，其理論基礎，來自於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之實踐，

鑒於一切民事、刑事、行政、懲戒之手段，尚無法有效遏止違法偵查、

嚇阻警察機關之不法，唯有不得已透過證據之排除，使人民免於遭受

國家機關非法偵查之侵害、干預，防止政府濫權，藉以保障人民之基

本權，具有其憲法上之意義。此與私人不法取證係基於私人之地位，

侵害私權利有別，蓋私人非法取證之動機，或來自對於國家發動偵查

權之不可期待，或因犯罪行為本質上具有隱密性、不公開性，產生蒐

證上之困窘，難以取得直接之證據，冀求證明刑事被告之犯行之故，

而私人不法取證並無普遍性，且對方私人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或訴諸

刑事追訴或其他法律救濟機制，無須藉助證據排除法則之極端救濟方

式將證據加以排除，即能達到嚇阻私人不法行為之效果，如將私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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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取得之證據一律予以排除，不僅使犯行足以構成法律上非難之被告

逍遙法外，而私人尚需面臨民、刑之訟累，在結果上反而顯得失衡，

且縱證據排除法則，亦難抑制私人不法取證之效果。是偵查機關「違

法」偵查蒐證與私人「不法」取證，乃兩種完全不同之取證態樣，兩

者所取得之證據排除與否，理論基礎及思維方向應非可等量齊觀，私

人不法取證，難以證據排除法則作為其排除之依據及基準，應認私人

所取得之證據，原則上無證據排除原則之適用。惟如私人故意對被告

使用暴力、刑求等方式，而取得被告之自白（性質上屬被告審判外之

自白）或證人之證述，因違背任意性，且有虛偽高度可能性，基於避

免間接鼓勵私人以暴力方式取證，應例外排除該證據之證據能力。 

 

看完以上示範解題，筆者想跟各位介紹幾個司律考試解題的重點： 

當題目爭點繁多時，切忌單點論述過多、過深，擠壓到其他爭點答

題時間。 

需要會判斷大爭點與小爭點的差別： 

以上開題目為例，老師很明顯要考一個概念時（例如：私人取證之

效果），這就是一個大爭點，論述篇幅建議 5 行左右解決是最適中

的！小爭點其實就是「要件」，需要全部拿出來檢討一次：國家性（是

否為國家所支配之私人？）不法取證和違法取證的區別？（不法是

指整體法秩序判斷，不僅止於刑事法）。 

時間分配及用字精簡： 

上開小題只佔 20 分，換言之答題時間應該只有 18 分鐘左右7，扣除

審題時間實際上答題時間大概只有 15 分鐘，所以務必字數要精簡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刑事法考 3 個小時共 180 分鐘，配分 200 分，這樣除下去就是 0.9：1，換言之每 1 分可以

花 0.9 分鐘去寫（當然包含審題囉～），這樣計算也是一個掌握答題時間的方法，分享給

各位。不過新制司律題型一題 100 分，這樣換算起來一題可以整整寫 90 分鐘呢！如何分配

解題時間就更重要了（眼神死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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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繞著爭點答題切勿「寫歪」或開花！但是在 106 年新制的司律考

試方面，由於一題配分高達 100 分，因此作答篇幅上建議可以盡量

抒發己見，不需要過度精簡字數，但論述的字句上仍須力求精確。  

答題要有頭有尾： 

筆者自己在幫同學改考卷時，發現有些人不僅沒有破題，也沒有在

答題的最後寫一下本題結論或小結，這是非常不好的習慣！因為如

果沒有直接破題或解題一開始就進行爭點鋪陳，老師要花很多時間

看你有沒有找到爭點，至於沒有結論，會有種：「咦？就這樣？」的

港覺8所以每一個小題記得最後寫一下結論唷！ 

解題架構的建立－大前提、小前提＋涵攝： 

遙想以前大一的時候，老師總說法學三段論法是非常非常重要滴！

包含大前提、小前提和涵攝。但國家考試？抱歉，真的沒那麼多時

間！！所以就刑事訴訟法這一科的解題來說，只要開標題寫大前提

後，再開一個標題直接進行本案涵攝就好。所以本書在解題用語上，

採取實務上判決及律師書狀的用語，亦即大前提的部分用「按」……

作為開頭；涵攝的部分用「查」或「惟查」開頭，如此解題也可以

綱舉目張，層次感自然提升，切忌大前提和涵攝混成一團寫（除非

基於時間考量或配分比較少的題目）。 

審題看久一點！ 

這點真的是市面上多數參考書都不會提到的，但卻是國考必勝的心

法。由於國考時大家都很緊張，心理上都會有一種寫不完的恐懼感，

因此很多人題目看一遍之後，大綱也沒有先擬好就直接開始下筆解

題，但其實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！ 

誠如筆者前面所言，以爭點為出題取向的司律考試，如果你沒寫到

爭點，有高度可能會直接導致落榜的結果，即使你其他內容寫再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請原諒我ㄢㄤ不分…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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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一樣。 

因此，以配分 30 分的題目為例，筆者建議至少審題 5 至 8 分鐘，並

簡單草擬大綱後再進行解題9。而面對一題 100 分的新制題型時，建

議審題時間可以拉長到一題 20 至 30 分鐘左右，並先草擬大綱後再

下筆。 

四、刑事訴訟流程與架構 

刑事訴訟法主要就是在規範單一犯罪事實發生後，一路到執行

程序這段過程中，各個不同的階段有哪些任務以及功能，每個階段

都有其不可混淆的地方，所以同學在解題的時後務必要清楚爭點是

出現在哪個階段，才能避免出錯！ 

五、試誤：破解黑箱之路（代本章結論） 

或許會有讀者懷疑，為何筆者可以對大家保證，如果參照本書

的解題技巧作答（審題、爭點中心、細緻涵攝等），分數一定會有

顯著增加？事實上這完全是因為筆者已經為各位讀者走在前面，經

過一番嘗試錯誤的過程後10，破解「黑箱」的解題模組（Model），

因此本書可以說是筆者考試之路的心得總結，謹以下圖說明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這邊講一個小故事。筆者第一年國考全部落榜，當時帶筆者研究所讀書會的學長，在同一

年考上司法官（有興趣的可以搜尋月巴大神XD），他坦言表示每一題幾乎都審題 10 分鐘，

把題目反覆看個 2、3 遍，知道考哪些爭點之後才會動筆，當然為了每一題都要寫完，所

以內容無法寫很多，只能寫重點。筆者聽進去之後比照辦理，第二年果然順利考上呢！而

且律師排名還滿前面的，司法官大概是 200 多名 XDD。 
10 試誤法又稱嘗試－錯誤法，這個概念由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提出。它是指消費者通過嘗試

與錯誤，從而在一定的情境和一定的反應之間建立起聯結。在數學上，試誤法是尋覓數學

模式最佳解的方法之一，其作法是設定一些決策問題的可控制變數值，檢驗其能否滿足各

限制式，若能滿足才推算其目標函數值；若不能滿足各限制式，則尋覓另一組可控制變數

值測試之；最後挑選最佳目標函數值的可控制變數值即得最佳解。（本註腳解說參考自：

MBA 智庫百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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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間的黑箱（Black Box）代表著一切非考生所得控制的未知參

數總和，包含：確切爭點數量及內容、爭點配分、改題的給分標準、

閱卷老師的心證標準等。 

A 代表考生答題的答案輸入；B 代表該答案經過黑箱作業後的

輸出結果（也就是分數）；C 代表拿到分數後的反思或心得；D 是一

段調整過程，包含讀書方法或解題模式；E 是調校過後所形成的新

解題模組。 

從這圖可以知道，大部分考生其實對於自己的答案能夠拿到高

分還是低分並沒有辦法實質掌握，因為我們無法一窺黑箱中的內

容，因此往往會覺得考卷分數的「射倖性」很高，每次考出來都不

知道老師為什麼會給這麼低（高）分？ 

但是筆者親自扮演神農嚐遍百草，征戰無數考試後11，不斷進

行 A 至 E 的調整並重新建立答題模組後，即以本書的解題內容帶給

大家完整個 A 型輸入模組的內容，相信大家讀完本書後，就可以快

速建立自己的高分答題模組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筆者從自己的記憶庫中搜尋，有印象的法律考試（包含研究所）就參加過 18 場（司律的 1

＋2＋3 試算一場喔！）。 

Black 
Box 

A B 

C 

D 

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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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 

發生 
刑事實體法領域 

偵查 

開啟 

 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以下：告訴（§232） 

告發（§240、§241） 

自訴（§319 以下） 

 被告地位之形成＋偵查中辯護權（§27＋§31V） 

 強制處分發動（§87、§88、§88-1、§101～§153） 

 偵查中證據保全（§219-1～§219-3） 

偵查 

終結 

 職權不起訴（§252） 再議（§256）、交付審判 

 相對不起訴（§253） 

 緩起訴（§253-1 以下） 

 起訴（§264 以下，開始產生案件不可分效果） 

準備 

程序 

 從此案件移交給法院，開始產生審檢辯三方關係 

 功能：過濾案件、整理爭點、決定調查範圍、次序、

方法、達集中與直接審理之效果、證據能力之意見 

 程序轉換：第 273 條之 1若被告於準備程序中有罪

陳述 

審判 

程序 

 第一審：可以為簡易程序（§449）、協商程序

（§455-2）、撤回告訴（§239） 

 第二審：覆審制、簡易及協商程序只能到二審、第一

審程序準用（§364）、言詞辯論終結前提附民（§488） 

 第三審

判決 

確定 

執行 

再審（§420 以下）、非常上訴（§441 以下） 



 

 

偵查開啟 

第一節 程序階段思考提醒及偵查重點提示 

第二節 偵查不公開  

第三節 告訴 

第四節 被告地位與權利 

第五節 辯護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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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程序階段思考提醒及偵查重點提示 

各位讀者在讀刑事訴訟法或是解題時，務必在腦中清楚定位目前的

「程序階段」是什麼？對應到第一章的圖就可以知道，檢察官起訴後

整個案子才會移轉到法院，開始審判流程，因此提起公訴或自訴是一

個程序階段分水嶺。 

也就是說，刑法上的犯罪行為發生後，就會開啟刑事訴訟上的偵查

流程，警察可能就會開始蒐集證據（叫被告來泡茶之類的～）檢察官

會開始指揮偵查並且可能發動強制處分，而偵查階段發生的事情，有

可能在審判中才發生法律上的效果！1 

偵查首先可能碰到的是告訴問題2，重點歸納起來只有二類：告訴

權人與代行告訴；告訴之效力－告訴主、客觀不可分的問題。又依照

是否必須由告訴權人提出告訴才能審判，可分為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

乃論之罪，但無論有沒有提出告訴，檢察官只要發現犯罪嫌疑都可以開

始偵查，所以提出告訴是審判合法條件而非偵查合法要件，這點應予注

意。 

其次是被告地位之形成與辯護人之相關爭點，前者重點會在於被告

身分之認定與告知義務違反之問題，後者涉及的問題不難，重點就是把

握住辯護權是被告憲法上防禦權的一環，必須以「實質且有效辯護」作

為核心內涵，為了達到實質有效辯護的目的，故而有閱卷權、在場權、

接見通訊與充分自由溝通之權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例如違法強制處分是發生在偵查階段，但「證據能力」的判斷是要到審判程序才會進行。  
2 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檢察官因告訴、告發、自首或其他情事之有犯罪嫌疑

者，應即開始偵查。」告發和自首在刑事訴訟法考試上重要性較低，這邊只簡單提一下，

實務上如果告訴不合法（例如非直接被害人）可以直接轉換成告發～但告訴人和告發人在

程序身分有很大的差異，例如告訴人可以聲請再議但告發人不行（§256）。 



018 老師解題 刑事訴訟法 

 

偵查開啟 

告訴 
告訴權人、代行告訴（§232、§236）、 

告訴之效力－告訴主、客觀不可分 

被告 

辯護人 

偵查不公開（§245Ⅰ） 

被告地位之形成、證人轉換成被告、 

被告之指認、訊問被告之告知義務 

強制辯護、共同辯護、實質有效辯護、

在場權、閱卷權、接見通信、自由溝通

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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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偵查不公開 

 

 

某甲為被告某乙竊盜案件之偵查中辯護人，某日甲律師因不滿檢

察官之訊問態度不佳，於庭訊結束後，遂偕同某乙共同召開記者

會，指摘檢察官出言恐嚇被告自白，並將檢察官訊問之內容作成

筆記提供 A 報記者刊登。檢察官認為甲涉嫌洩漏偵查秘密，乃分

案偵辦某刑事責任。試問： 

對於被告某乙涉嫌竊盜之案件，檢察官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

定，得對甲律師採取何措施？甲律師得為何種主張？ 

【96 年律師第 2 題節錄】 

 

破題解析  

看到本題要直覺想到偵查不公開原則與律師在場權！但切勿針對

偵查不公開原則長篇大論，因為本題所要測驗的剛好是偵查不公開的例

外，也就是第 245 條第 3 項除書的部分與在場權之間的關係，所以務必

切中要害解答喔！ 

接著，題目限定必須從兩個方向進行解題，亦即檢察官得對甲律師

採取何種「措施」、甲律師得如何主張？這兩個方向請務必以不同的標

題呈現，讓改題老師知道你有切中答題重點。 

 

 

 

 

 

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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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約 785字） 

 批註欄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多多利用題目資訊來涵攝，可以提升答題細緻度，如果目標是想考上司法官，這是必練的

基本功。 

偵查不公開

原則：第 245 條第 1 項 
例外：第 245 條第 3 項除書依法令、為

維護公益、保護合法權益 

律師在場權 

原則：第 245 條第 2 項本文 
例外：第 245 條第 2 項但書妨害國家機

密、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、勾串共犯或證

人、妨害他人名譽之虞、行為不當足以影響

偵查秩序（例外比原則還複雜是怎樣……） 

檢察官得於日後偵訊時，限制甲之在場權；甲得主張類推適

用刑事訴訟法（下同）第 416 條第 1 項第 3 款救濟： 

檢察官得採取之措施： 

檢察官得主張甲律師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： 

按偵查除有第 245 條第 3 項除書之情況外，應不公開之。

查本件甲律師於庭訊結束後，將偵查內容作成筆記提供

記者刊登，並無依法得予公開偵查內容之情，本件又僅

為竊盜輕罪，無重大公益考量與保護合法權益必要 3，不

符合偵查不公開之例外情況，故檢察官得以甲律師違反

第 245 條第 1、3 項規定，主張甲律師違反偵查不公開原

則。 

檢察官得主張日後偵訊時限制或禁止甲律師在場： 

按被告之辯護人得於訊問被告時在場，惟若有事實足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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